附件1
深圳市水土保持补偿费自行申报表
	项目名称 
	                                               报告书/报告表

	项目建设单位或
个人（身份证号码） 
	

	项目详细地址 
	

	项目控制点坐标 
	

	防治责任范围面积（平方米） 
	

	是否为跨区项目 
	□是 □否

	项目所属行政区 
	□福田区 □罗湖区 □南山区 □盐田区 □宝安区 □龙岗区 □坪山区 

□龙华区 □光明区 □大鹏新区 □前海 □深汕合作区

	动工情况 
	□已动工 □未动工

	项目类型 
	□房建 □交通 □环卫 □水务 □输变电 □公园 □场平工程 □其他

	项目总投资 
	

	项目建设单位地址 
	

	项目建设单位法人 
	
	办公电话 
	

	项目建设单位电子邮箱 
	
	传真 
	

	项目建设单位联系人 
	
	联系人办公电话 
	

	联系人手机 
	
	联系人电子邮箱 
	

	项目建设个人住址 
	

	个人电子邮箱 
	
	电话及手机 
	

	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完工时间 
	

	挖填方总量（万立方米) 
	
	挖方量（万立方米） 
	

	填方量（万立方米） 
	
	弃方量（万立方米） 
	

	防治目标 
	  表 土 保 护 率：             水土流失治理度：
  土壤流失控制比：             渣 土 防 护 率：
  林 草 覆 盖 率：             林草植被恢复率：

	应缴纳水土保持设施补偿费
（万元） 
	
	水土保持估算总投资（万元） 
	

	主体已列水土保持措施投资
（万元） 
	
	水土保持新增投资
（万元） 
	

	申报承诺

	一、所提供的申报材料和填报信息完整、真实、有效，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情况而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单位或个人承担全部责任。

二、配合、协助水务行政主管部门开展的水土保持补偿费的随机抽查工作。
                     缴款义务人（盖章或签字） ：    
                              承诺日期：




备注：1.本表用于依法免于编报水土保持方案的缴纳义务人自行申报水土保持补偿费时填报。
2.本表标粗部分为必填项。
3.本表所依据的法律依据包括但不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广东省水土保持条例》《深圳经济特区水土保持条例》、《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水利部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综〔2014〕8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免征部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16〕180号）、《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扩大部分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免征对象范围的通知》（粤发改价格函〔2019〕649号）、《关于水土保持补偿费等四项非税收入划转税务部门征收的通知》（财税〔2020〕58号）及《广东省发展改革委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规范水土保持补偿费征收标准的通知》（粤发改价格〔2021〕231号）等规定内容。

